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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非竞争性的视角结合超边际分析方法研究交易服务从商品经济中出现到发展为

交易类互联网平台的过程，并对平台企业的垄断行为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交易类互联网平台

产生的根源在于交易服务非竞争性的增强；当生产者能自由进出交易服务行业时，即使只有一

家平台，分散化均衡依然是社会最优的；当交易服务行业存在进入壁垒时，分散化均衡可能出

现的交易类互联网平台的行业垄断、完全垄断和寡头垄断将造成用户福利的损失；交易服务的

非竞争性使平台的数量在一定区间内不随价格变化，因此可通过增加竞争对手、实行限定价格

的方法缓解或消除各类垄断带来的福利损失． 本文从全新的角度对交易类互联网平台进行了

理论阐述，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以维护良好的数字经济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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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淘宝、美团、携程、滴滴等大型交易类互联网

平台，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典例，
将大数据技术与市场有机结合，为人们的衣食住

行等提供了巨大便利［１］，打破了部分商品交易的

时间和空间限制，有利于减少交易摩擦，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２］ ． 然而，数字平台的动态竞争、跨界

经营、网络效应、寡头竞争等特征，引起了各界对

数字平台利用其优势地位进行垄断经营的担

忧［３ － ５］ ．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２０２１）》 （简
称“报告”）显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

法》分别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和同年 １０ 月对阿里巴巴

集团和美团的“二选一”行为罚款 １８２． ２８ 亿元和

３４． ４２ 亿元，还处罚了 ９８ 件平台企业未依法申报

经营者集中的案件． “报告”同时发布《关于平台

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简称“指南”），以规范

平台企业的市场行为，保证平台经济领域的公平

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明
确平台企业的产生原因和发展趋势、理解平台企

业市场行为的内部逻辑、寻求规范平台垄断行为

的恰当方案对进一步加强对平台企业垄断的监

管，维护良好的数字经济竞争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对互联网平台的类型，国内学者有不同的划

分方法：王勇等［６］根据平台是否参与交易将平台

划分为交易类平台和非交易类平台；江小涓和黄

颖轩［７］根据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出现在平台产

生的前后将平台区分为需求匹配型平台和技术支

撑型平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发布

的《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根
据平台的连接属性和主要功能将平台分为网络销

售、生活服务、社交娱乐、信息通讯、金融服务和计

算运用六个大类．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在经济活动

中参与到交易过程中的这一部分平台，因此采用

①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２５； 修订日期：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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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等［６］的划分方法：交易类平台是在可独立于

平台本身的两个或多个市场主体的交易过程中起

到信息匹配、沟通谈判、签订契约、支付、物流配送

以及售后保障等服务作用的平台，除此之外均为

非交易类平台．
自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８］ 以及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９］ 建立

平台经济的理论模型以来，交叉外部性成为平台

经济理论分析的核心［１０］ ． 交叉外部性，即平台连

接的双边或者多边主体中，任一主体的收益随其

他各边主体的数量增多而提高，是网络外部性的

一种特殊情况． 现有文献基于交叉外部性讨论了

平台的市场结构［１１ － １３］ 及其对应的价格和产量问

题［１４］，并从降低市场进入壁垒［１０］、控制平台溢

价［１５］等方面提出平台反垄断的措施．
交叉外部性是平台经济的重要特性，但不能

解释平台经济的全部． 其一，平台经济中依然存在

影响其运行的其他重要特性． 当交易类平台形成

一定规模时（此时交叉外部性对用户的边际增益

较小），平台一边的参与者数量几乎不会影响另

一边的收益． 但用户数量对平台经营者却尤为重

要，因为平台经营者几乎不需要为新增用户付出

额外成本，即非竞争性． 其二，按照现有包含交叉

外部性的平台经济模型的设定，交易不能脱离平

台而独立存在，无法揭示平台产生的内在机理． 交
易类平台是从非平台交易中发展出来的，只有将

平台交易与非平台交易进行比较，才能解释清楚

交易类平台形成的原因．
交易类平台的非竞争性还未被学者广泛重

视． 与公共物品的完全非竞争性不同，交易类平台

的非竞争性是在一定范围内呈现的． 当平台饱和

时，会呈现出竞争性，例如“双十一”的前几分钟，
消费者往往因为平台使用人数过多而无法购买商

品． 本文将从非竞争性出发建立模型，对交易类平

台的形成以及垄断行为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平
台经营趋向集中” ［１２， １６］，“完全竞争并非平台经

济的最佳市场结构” ［１７］等从平台的交叉外部性角

度建立模型得到的结论，从非竞争性的视角中依

然能够被推导出，并且还得出治理交易类平台垄

断的不同对策．
对有无交易类平台参与交易的情况进行比

较，涉及到不同市场结构（在模型中也称角点结

构）之间的选择，需要用到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

边际分析方法②． 交易类平台本质上是一种交易

服务，本文在庞春［１８， １９］ 的模型基础上，考虑了交

易类平台的两条重要性质：其一，交易服务在一定

范围内有非竞争性，例如零售店出售零食不耽误

它出售生活用品；其二，生产者承担一部分交易成

本． 在现有新兴古典经济学文献中，交易成本③均

被设定为完全由商品需求者承担． 鉴于在交易类

平台经济中，交易服务往往由商品生产者购买

（如淘宝只向商家收取加盟费，货拉拉平台让司

机从固定月费或者每单抽成中进行选择）且交易

双方都会承担一定的交易成本，本文将同时使用

生产者交易效率和消费者交易效率，并假定商品

生产者能通过购买交易服务或者使用交易类平台

提高生产者交易效率．
本文的边际贡献为：第一，不同于现有文献主

要关注交叉外部性，本文基于交易类平台主要作

用为节省交易成本和促进潜在交易的达成，着重

强调交易服务或者交易类平台的非竞争性，为平

台经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二，本文在

数理模型中定义了非竞争性的上限，为有限非竞

争性商品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思路和方法；第三，与
现有文献从静态角度描述互联网平台不同，本文

用比较静态分析的视角解释了交易类平台从商品

经济中产生的理论机制，分析了交易类平台经济

的福利效应，证明了在长期假设条件下分散化经济

均衡是社会最优的，在短期假设条件下平台的垄断

行为可能会损害用户福利，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

１　 模　 型

借鉴杨小凯［２１］ 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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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一个经济参与者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称之为生产 － 消费者． 杨小凯［２１］ 将边际分析方法与收益—成本分析

方法进行结合，创立了超边际分析方法，通过将不同角点结构的均衡效用水平进行比较，使生产 － 消费者选择其效用最大化的角点结

构，以此解释了市场分工的形成． 随后杨小凯等［２２］完善了这一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中间商等多个领域中．
交易成本由具有冰山交易成本性质的交易效率系数表示，即扣除商品因为运输成本、存储成本和延误运输等原因导致其价值部分损失

后的剩余价值与扣除损失前的价值之比［２０］ ．



架的基础模型和庞春［１８， １９］ 关于交易服务中间商

的模型，本节将构建一个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
界定不同的研究视角（长期和短期）和提出相关

假设．
考虑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 存在 Ｍ 个同质的

生产－消费者，生产和消费两种商品 ｘ 和 ｙ；生产－
消费者可以将生产的商品保留自用，或者向市场

供给，生产函数为

ｘｐ ＝ ｘ ＋ ｘｓ ＝ αｘ ｌａｘ
ｙｐ ＝ ｙ ＋ ｙｓ ＝ αｙ ｌａｙ （１）

其中 ｘｐ（ｙｐ）， ｘ（ｙ），ｘｓ（ｙｓ） 分别代表单个生产 －
消费者对商品 ｘ（ｙ） 的生产量、保留自用量、市场

供给量；αｘ（αｙ） 表示了商品 ｘ（ｙ） 的生产技术水

平，ｌｘ（ ｌｙ） 是单个生产 － 消费者在商品 ｘ（ｙ） 上投

入的专业化水平． ａ 为参数且 ａ ＞ １，意味着单个

生产 － 消费者的边际产量随着投入在一种商品

上的专业化程度增大而提高，即专业化经济效应．
以食物和服装为例，专业化经济效应即厨师和裁

缝各司其职时的社会总产量高于两者均同时生产

两种商品的社会总产量；投入到某种商品上的时

间、精力等资源便是专业化水平；厨师利用天然气

取代柴火，裁缝用上了电动缝纫机，这便体现了生

产技术水平的进步．
生产 － 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来源于自己生

产或者市场购买，效用函数为

Ｕ ＝ （ｘ ＋ ｋ１ｘｄ）（ｙ ＋ ｋ１ｙｄ） （２）
其中 Ｕ 表示效用，ｘｄ（ｙｄ） 为单个生产 － 消费者对

商品 ｘ（ｙ） 的市场需求量． ｋ１ 为商品需求者面临的

交易效率，０ ＜ ｋ１ ＜ １，它反映了消费者从市场获

取商品时受到的损失情况，ｋ１ｘｄ（ｋ１ｙｄ） 为消费者

实际从市场取得的商品 ｘ（ｙ） 的数量．
基于研究主题的需要，相较于杨小凯［２１］，本

文增加了生产者交易效率、非竞争性的上限和短

期研究视角三个设定．
１． １　 生产者交易效率

当生产 －消费者出售商品时，需要为交易的

达成付出一定成本，例如，果农将水果运送到市场

并售卖过程中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和运输成本，该
成本的大小与公共基础设施和交易服务相关． 所

谓交易服务，指以交易达成为目的向商品供需双

方提供的商品，本文只考虑其向供给者提供的情

况． 常见的交易服务类型有中间商、物流运输、信
息中介和信息通讯等．

与需求者交易效率相似，本文用生产者交易

效率描述生产者在交易过程中所承担交易成本．
公共基础设施决定了生产者交易效率的整体水

平，是不随供给者的选择而变化的；交易服务可以

提高生产者交易效率，但商品供给者需要为此付

出购买成本． 假定交易服务的生产函数为

ｒ ｐ ＝ ｍａｘ｛０，（ ｌｒ － Ｃ） ａ｝ （３）
其中 ｒ ｐ 表示交易服务的生产量， ｌｒ 是生产 －消费

者在交易服务上投入的专业化水平， Ｃ 为生产交

易服务所需的学习成本④， ０ ＜ Ｃ ＜ １． 在本文模型

中，设定商品 ｘ和商品 ｙ的生产函数中没有学习成

本参数，以及交易服务的生产函数中没有生产技

术水平参数，这是在不影响本文内在逻辑的前提

下基于文章符号与公式表达的简洁性和阅读的可

理解性所作的简化． 因为交易服务的生产一般相

较于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更为复杂，所以为其设置

学习成本；又因为交易服务的数值在 ０ ～ １ 之间，
为避免对交易服务的生产技术水平增加新的约束

条件，所以不设置该参数． 根据生产 － 消费者的

不同选择，交易服务供给量 ｒｓ 和需求量 ｒｄ 为 ０ 或

（ ｌｒ － Ｃ） ａ ，单个消费者的生产约束条件为

ｌｘ ＋ ｌｙ ＋ ｌｒ ＝ １， （ ｌｘ ＋ ｌｙ） ｌｒ ＝ ０ （４）
其中 （ ｌｘ ＋ ｌｙ） ｌｒ ＝ ０ 表示一个生产 － 消费者只能

单独提供交易服务或者单独提供商品． 生产者交

易效率为

ｋｒ ＝ ｋ２ ＋ ｒｄ，ｋｒ ＜ １ （５）
其中 ｋ２ 是由公共基础设施决定的生产者交易效

率， ｒｄ 是商品供给者通过购买交易服务而得到的

生产者交易效率提升， ｋｒ ＜ １ 体现了在交易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由供给者承担的交易成本．
生产者交易效率将被用于预算约束和市场出清条

件中，即式（６）和式（７）（或者式（８））中．
１． ２　 非竞争性的上限

交易服务存在非竞争性且有限⑤（即一份交

—８１—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④
⑤

在前文的厨师和裁缝的例子中，两人都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来掌握对应的专业技能，这就是学习成本．
例如，当一个水果店的货架和仓库已经装满水果时，它便不能再为下一个果农提供交易服务了．



易服务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供多个商品供给者使用

而不增加边际成本）．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定义：对
特定商品，存在数量 ｈ，当消费者的数量小于等于

ｈ 时，商品表现出非竞争性，否则，非竞争性将不

复存在，称 ｈ 为该商品非竞争性的上限．
本文中 ｈ 特指交易服务的非竞争性的上限，

单个生产 －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ｐｒ（ｈｒｓ －ｒｄ） ＋ｐｘ（ｋｒｘｓ －ｘｄ） ＋ｐｙ（ｋｒｙｓ －ｙｄ） ＝０ （６）
其中 ｐｒ， ｐｘ， ｐｙ 分别表示交易服务、商品 ｘ 和商品

ｙ的价格． 单个交易服务提供者可以向 ｈ个消费者

提供交易服务，获得 ｐｒｈｒｓ 的收入． 生产 － 消费者

向市场供给 ｘｓ 单位商品 ｘ时，实际只得到 ｐｘｋｒｘｓ 单

位的收入．
由于不同的角点结构的市场出清条件不同，

本文将在下一节描述具体的角点结构时列出市场

出清条件．
１． ３　 研究视角

基于不同研究目的，本文将从不同视角进行

分析． 长期视角，考察社会分工如何从自给自足到

商品分工再发展为商品—交易服务分工并进一步

演化为平台经济的过程． 需要满足的假设为：
长期假设　 在该研究视角内，生产 － 消费者

能在交易服务和最终消费品的生产间无成本地自

由转移．
短期视角，考察平台经营者的垄断行为及其

治理． 需要满足的假设为：
短期假设　 在该研究视角内，具备生产交易

服务能力的生产 － 消费者的数量固定，其他生

产 －消费者无法生产交易服务，但具备交易服务

生产能力的生产 －消费者可以生产最终消费品．

２　 长期： 交易类平台的发展演变趋势

本节将在长期假设下对模型进行求解⑥，讨
论社会分工结构的演变过程，解释交易类平台的

出现，论证商品—交易服务分工和平台经济的社

会最优性．
２． １　 角点均衡

模型存在三种可能的角点结构，见图 １，分别

命名为结构 Ｄ，结构 ＸＹ，结构 ＸＹＲ． 结构 Ｄ 为自

给自足，所有生产 －消费者均同时生产两种商品，
不生产交易服务． 因此， ｌｒ，ｒｓ，ｒｄ，ｘｓ，ｘｄ，ｙｓ，ｙｄ ＝ ０ ．
由于不存在交易，结构 Ｄ 不需要市场出清条件．

结构 ＸＹ 为商品分工，生产 － 消费者专业化

生产商品 ｘ 或商品 ｙ，不生产交易服务，因此，ｌｒ，
ｒｓ，ｒｄ ＝ ０ ． 该结构中存在商品分工和交换，社会分

工程度高于结构 Ｄ． 商品 ｘ 的生产者不生产商品

ｙ，ｌｙ ＝ ０；不购买商品 ｘ，ｘｄ ＝ ０． 同理，对商品 ｙ 生

产者，ｌｘ ＝ ０，ｙｄ ＝ ０． 同质性假设要求所有生产 －
消费者的效用相等，记 Ｕｘ ＝ Ｕｙ ＝ Ｕ． 市场出清条

件为

Ｍｘｋｒｘｓ ＝ Ｍｙｘｄ，
Ｍｙｋｒｙｓ ＝ Ｍｘｙｄ，
Ｍｘ ＋ Ｍｙ ＝ Ｍ （７）

其中 Ｍｘ（Ｍｙ） 为整个社会中专业化生产商品

ｘ（ｙ） 的人数．

图 １　 角点结构

Ｆｉｇ． １ Ｃｏｒｎ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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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限于篇幅，本文只展示核心求解步骤与结果，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要完整求解过程．



　 　 结构 ＸＹＲ 为商品—交易服务分工，所有生

产 －消费者分为三类，第一类生产商品 ｘ，第二类

生产商品 ｙ，第三类生产交易服务． 该结构中存在

商品和交易服务的分工与交换，社会分工程度最

高． 商品 ｘ 生产者不生产商品 ｙ 和交易服务，ｌｙ ＝
ｌｒ ＝ ０；不购买商品 ｘ，ｘｄ ＝ ０，购买交易服务 ｒｄ ＝
ｒ；记 ｙｄ

ｘ ＝ ｙｄ ． 同理，对商品 ｙ 生产者，ｌｘ ＝ ｌｒ ＝ ０，
ｙｄ ＝ ０，ｒｄ ＝ ｒ；记 ｘｄ

ｙ ＝ ｘｄ ． 交易服务的生产者不生

产商品 ｘ和商品 ｙ，ｌｘ ＝ ｌｙ ＝ ０；记 ｘｄ
ｒ ＝ ｘｄ，ｙｄ

ｒ ＝ ｙｄ ．
同质性假设要求所有生产 － 消费者的效用相等，
记 Ｕｘ ＝ Ｕｙ ＝ Ｕｒ ＝ Ｕ． 市场出清条件为

Ｍｘｋｒｘｓ ＝ Ｍｙｘｄ
ｙ ＋ Ｍｒｘｄ

ｒ （８）
Ｍｙｋｒｙｓ ＝ Ｍｘｙｄ

ｘ ＋ Ｍｒｙｄ
ｒ （９）

ｈＭｒ ＝ Ｍｘ ＋ Ｍｙ （１０）
Ｍｘ ＋ Ｍｙ ＋ Ｍｒ ＝ Ｍ （１１）

其中 Ｍｒ 为专业化生产交易服务的人数．
表 １ 为三个角点结构的均衡条件及求解结

果． 为使本文公式符号的表达简洁，表中各个角点

结构的内部求解中，不标注每个符号对应的角点

结构． 在后文中，当需要将两个角点结构的变量进

行对比分析时，将标注后缀＿ Ｄ，＿ ＸＹ，＿ ＸＹＲ进

行区分．
２． ２　 从自给自足到商品分工

社会分工从自给自足发展至商品分工需要满

足 Ｕ ＸＹ ＞ Ｕ Ｄ ，结合表 １ 中的求解结果可得

Ｔ１ ＝ １
４ ｋ１ｋ２ － １

４( )
ａ
＞ ０ （１２）

显然有 ∂Ｔ１ ／ ∂ｋ１ ＞ ０，∂Ｔ１ ／ ∂ｋ２ ＞ ０ ，即无论生

产者交易效率还是消费者交易效率的提升，都会

使 Ｔ１ ＞ ０ 的条件更容易达成，促使社会分工结构

由自给自足转向商品分工． 又有 ∂Ｕ ＸＹ ／ ∂ｋ１ ＞ ０，
∂Ｕ ＸＹ ／ ∂ｋ２ ＞ ０ ，即在商品分工下，生产者交易效

率和消费者交易效率的提升会促使生产 －消费者

的效用得到提升．
表 １　 各角点均衡条件及求解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ｒｎ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结构 均衡条件 求解结果

Ｄ
ｍａｘ Ｕ ＝ ｘｙ
ｓ． ｔ． ｘ ＝ αｘ ｌａｘ ，ｙ ＝ αｙ ｌａｙ ， ｌｘ ＋ ｌｙ ＝ １ ｌｘ ＝ １

２ ，ｌｙ ＝ １
２ ，Ｕ ＝ （ １

４ ）
ａ
αｘαｙ

ＸＹ

ｍａｘ Ｕｘ ＝ ｘｋ１ ｙｄ

ｓ． ｔ． ｘ ＋ ｘｓ ＝ αｘ ｌａｘ ，ｌｘ ＝ １， ｐｘ ｋ２ ｘｓ － ｐｙ ｙｄ ＝ ０
ｍａｘ Ｕｙ ＝ ｋ１ ｘｄｙ
ｓ． ｔ． ｙ ＋ ｙｓ ＝ αｙ ｌａｙ ，ｌｙ ＝ １， ｐｙ ｋ２ ｙｓ － ｐｘ ｘｄ ＝ ０

Ｕ ＝ Ｕｘ ＝ Ｕｙ

Ｍｘｋｒｘｓ ＝ Ｍｙｘｄ

Ｍｙｋｒｙｓ ＝ Ｍｘｙｄ

Ｍｘ ＋ Ｍｙ ＝ Ｍ

ｐｙ
ｐｘ

＝
αｘ

αｙ

Ｕ ＝ １
４ ｋ１ ｋ２αｘαｙ

Ｍｘ ＝ Ｍｙ ＝ １
２ Ｍ

ＸＹＲ

ｍａｘ Ｕｘ ＝ ｘｋ１ ｙｄｘ
ｓ． ｔ． ｘ ＋ ｘｓ ＝ αｘ ｌａｘ ，ｌｘ ＝ １， ｐｘ ｋｒ ｘｓ － ｐｙ ｙｄｘ － ｐｒ ｒ ＝ ０
ｍａｘ Ｕｙ ＝ ｋ１ ｘｄｙ ｙ
ｓ． ｔ． ｙ ＋ ｙｓ ＝ αｙ ｌａｙ ，ｌｙ ＝ １， ｐｙ ｋｒ ｙｓ － ｐｘ ｘｄｙ － ｐｒ ｒ ＝ ０
ｍａｘ Ｕｒ ＝ ｋ２１ ｘｄｒ ｙｄｒ
ｓ． ｔ． ｒ ＝ （ ｌｒ － Ｃ ） ａ，ｌｒ ＝ １，ｐｒｈｒ － ｐｘ ｘｄｒ － ｐｙ ｙｄｒ ＝ ０

Ｕ ＝ Ｕｘ ＝ Ｕｙ ＝ Ｕｒ

Ｍｘｋｒｘｓ ＝ Ｍｙｘｄｙ ＋ Ｍｒｘｄｒ
Ｍｙｋｒｙｓ ＝ Ｍｘｙｄｘ ＋ Ｍｒｙｄｒ
ｈＭｒ ＝ Ｍｘ ＋ Ｍｙ

Ｍｘ ＋ Ｍｙ ＋ Ｍｒ ＝ Ｍ

ｐｒ
ｐｘ

＝
αｘｋｒ

ｈｒ （ｋｒｋ１） ０． ５ ＋ ｒ
ｐｒ
ｐｙ

＝
αｙｋｒ

ｈｒ （ｋｒｋ１） ０． ５ ＋ ｒ

ｐｙ
ｐｘ

＝
αｘ

αｙ

Ｕ ＝ １
４ （ｋ１ ｋｒ） ２αｘαｙ

１
（ｈｋｒ ０． ５ ｋ１ ０． ５ ＋ １） ２ ｈ

２

Ｍｒ ＝ Ｍ
ｈ ＋ １

Ｍｘ ＝ Ｍｙ ＝ １
２

ｈ
ｈ ＋ １Ｍ

其中 ｒ ＝ （１ － Ｃ） ａ ， ｋｒ ＝ ｋ２ ＋ （１ － Ｃ） ａ

　 　 正如杨小凯和张永生［２２］的阐述，从结构 Ｄ 向

结构 ＸＹ 发展的过程体现了社会分工结构从自给

自足到商品分工的过程，本文不再重复这个分析

过程，仅就本文与他们的模型的不同之处进行分

析． 在他们的模型设定下，交易成本由商品需求者

直接承担，效用为 １
４ ｋαｘαｙ， ｋ 为他们所设定的交

易效率． 特别地，在本文模型中，如果 ｋ２ ＝ １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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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全部直接由消费者承担，与他们的模型

一致；如果 ｋ１ ＝ １，即交易成本全部直接由供给者

承担，在和他们的模型中同样的交易效率下，效用

相等． 因此在模型中将相等交易效率赋予供给者

还是需求者对结构之间的转换条件式（１２） 是等

价的． 如果 ｋ１ｋ２ ＝ ｋ ，即将交易效率分成两个部分

分别赋予供给者和需求者，与将总的交易效率

（前两者之积）单独赋予供给者或消费者一致．
２． ３　 从商品分工到商品—交易服务分工

社会分工从商品分工发展到商品—交易服务

分工需要满足 Ｕ ＸＹＲ ＞ Ｕ ＸＹ ，结合表 １ 中的求

解结果可得

Ｔ２ ＝
ｋ２
ｒ

（ｈｋ０． ５
ｒ ＋ １） ２ｈ

２ － ｋ２ ＞ ０ （１３）

显然有 ∂Ｔ２ ／ ∂Ｃ ＜ ０， ∂Ｔ２ ／ ∂ｈ ＞ ０，即交易服

务生产过程中的学习成本越低，交易服务的非竞

争性越强，社会分工结构将更可能由商品分工发

展为商品 — 交易服务分工． 又有 ∂Ｕ ＸＹＲ ／ ∂Ｃ ＜
０，∂Ｕ ＸＹＲ ／ ∂ｈ ＞ ０，即生产 － 消费者的效用随交

易服务生产过程中的学习成本的增加而减少，随
交易 服 务 的 非 竞 争 性 的 增 强 而 增 加． 另 有

∂（ｐｒ ／ ｐｘ） ／ ∂ｈ ＜ ０，这意味着交易服务的非竞争性

越强，交易服务的相对价格将越低． 由 ∂Ｍｒ ／ ∂ｈ ＜ ０
可知，即随着交易服务非竞争性的增强，生产交易

服务的生产 －消费者数量将减少．
对比表 １ 中的求解结果可知，相较于商品分

工，商品—交易服务分工下单个生产 － 消费者的

生产能力没有变化，而最终消费品生产者数量由

于一部分投入到交易服务的生产中有所减少． 可
见，在本文的机制下，商品—交易服务分工引起的

生产 －消费者效用增加并非来源于社会生产能力的

增长，而是来源于交易服务的生产和利用提升了生

产者交易效率，降低了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２． ４　 交易类平台的形成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依托于互联网

的交易服务的非竞争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当其

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即 ｈ → Ｍ 时，有

Ｍｘ ＸＹＲ ＝ Ｍｙ ＸＹＲ→ １
２ Ｍ，

Ｍｒ ＸＹＲ→ １，Ｕ ＸＹＲ→ １
４ ｋ１ｋｒαｘαｙ

此过程中，交易服务生产者人数将极少，在极

限情况下，一个生产 － 消费者提供的交易服务便

足够全社会使用． 生产最终消费品的人数趋近于

商品分工时的分布，所有生产 － 消费者的效用将

进一步得到提升． 现实中同行业的互联网交易类

平台只有唯一的或者少数几家企业，印证了这里

的分析． 因此，本文从非竞争性的视角解释了交易

类平台的形成，见命题 １．
命题 １　 长期视角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引

起的交易服务的非竞争性增强，使少数几家（甚
至一家）互联网企业提供的交易服务便足以满足

全社会的需求，由此便出现交易类平台．
２． ５　 商品—交易服务分工的社会最优性

上述分析是在分散化经济下进行，下面本文

将考察社会计划者的最优解需要满足的条件，并
检验自然演化形成交易类平台模式是否为有效的

资源配置方式．
社会计划者遵循机会平等的原则，在他看来，

生产过程中出现不同的交易服务的生产能力是来

源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事后）的资源配置，而非交

易服务生产者本身所具有（事前），换言之，每个

生产 －消费者都有可能成为交易服务生产者，即
社会计划者的规划是在资源配置之前． 因此，社会

计划者的最优解的必要条件是每个生产 －消费者

的效用（或者期望效用）相等．
在长期视角下，商品—交易服务分工作为一

般均衡时，社会计划者希望通过某种资源配置方

式，实现全体生产 －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这需要

满足：
最大化商品 ｘ 生产者的效用

ｍａｘ Ｕｘ ＝ （ｘｐ － ｘｓ）ｋ１ｙｄ
ｘ

即满足一阶条件和二阶条件

∂Ｕｘ

∂ｘｓ
＝ ｋ１ [ － ｙｄｘ ＋ （ｘｐ － ｘｓ）

∂ｙｄｘ
∂ｘｓ ] ＝ ０ ，

∂２Ｕｘ

∂ （ｘｓ）２ ＝ ｋ１ [－２ ∂ｙｄｘ
∂ｘｓ

＋（ｘｐ －ｘｓ）
∂２ｙｄｘ

∂（ｘｓ）２ ]＜０ （１４）

同时，所有生产 －消费者的效用相等

（ｘｐ － ｘｓ）ｙｄ
ｘ ＝ （ｙｐ － ｙｓ）ｘｄ

ｙ ＝ ｋ１ｘｄ
ｒ ｙｄ

ｒ （１５）
社会计划者还面临以下约束：每进行一次商品

转移，将存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交易成本损失，其中

前者在商品转移恒等式中体现，即式（８）和式（９）成
立，后者已由消费者交易效率在效用函数中得到体

现；交易服务的供给需要满足社会计划者进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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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的需求，即式（１０）成立；没有生产资源的闲置，
即式（１１）成立． 满足上述条件的一组资源配置情况

为社会最优解．综上，可以得到命题 ２．
命题 ２　 在长期视角下，商品—交易服务分

工分散化经济的均衡解是社会最优的．
证明　 式（８） ～ 式（１１）、式（１５）的约束条件

均被用于分散化经济的均衡解求解过程中，因此

只需证明分散化经济的均衡解满足一阶条件和二

阶条件
∂Ｕｘ

∂ｘｓ ＝ ０，
∂２Ｕｘ

∂（ｘｓ） ２ ＜ ０ ． 根据表 １ 中结构

ＸＹＲ 均衡条件的求解过程有 ｘｓ ＝ １
２ αｘ ＋

ｐｒ

ｐｘ

ｒ
ｋｒ

æ
è
ç

ö
ø
÷，

ｙｄ
ｘ ＝ １

２ αｘ
ｐｘ

ｐｙ
ｋｒ －

ｐｒ

ｐｙ
ｒæ

è
ç

ö
ø
÷，可得 ｙｄ

ｘ ＝
ｐｘ

ｐｙ
ｋｒｘｓ －

ｐｒ

ｐｙ
ｒ ；

又有 ｘｐ ＝ αｘ，
ｐｘ

ｐｙ
＝
αｙ

αｘ
，因此

∂Ｕｘ

∂ｘｓ ＝ ｋ１ [ － ｙｄ
ｘ ＋（ｘｐ －

ｘｓ）
∂ｙｄ

ｘ

∂ｘｓ ] ＝ ｋ１ [ － １
２ (αｙｋｒ －

ｐｒ

ｐｙ
ｒ ) ＋ １

２ (αｙｋｒ －

ｐｒ

ｐｙ
ｒ ) ] ＝ ０ ，

∂２Ｕｘ

∂ （ｘｓ） ２ ＝ ｋ１ [ － ２
∂ｙｄ

ｘ

∂ｘｓ ＋（ｘ
ｐ －ｘｓ）

∂２ｙｄ
ｘ

∂ （ｘｓ） ２ ] ＝ －

２ｋ１
αｙ

αｘ
ｋｒ ＜ ０ 证毕．

交易类平台作为商品—服务分工的一种特殊

情况，因此，在符合本节的所有假设下，具有交易

类平台的分散化经济是社会最优的． 然而，现实中

交易类平台存在垄断现象，原因是并非所有生

产 －消费者具备生产交易服务或者交易类平台的

能力，本文将在下一节中对此进行讨论．

３　 短期： 交易类平台的垄断与治理

在短期中，生产 － 消费者可能由于不能及时

更新生产技术或撤回固定资产，导致生产 － 消费

者不能在行业之间自由流动． 特别是交易类平台

的供给具有更大的技术壁垒和资产投入，短期内

其他生产 －消费者无法生产交易服务，平台可能

凭借其技术和资产优势获得定价权．
为简化分析过程，进一步假设社会分工中已

经出现交易类平台，即一般均衡为结构 ＸＹＲ；具
备生产交易服务能力的生产 － 消费者人数固定，

为 Ｍｒ ． 同样地，为考察短期内交易类平台的效率

问题，本文将以社会计划者的最优解作为参照

标准．
最终消费品生产和消费都面临完全竞争，交

易类平台提供者的市场行为与其所面临的竞争对

手数量和平台的非竞争性有关，本文根据参数 Ｍｒ

和 ｈ 在不同参数空间的取值将短期分散化均衡

划分为行业垄断、完全垄断、寡头垄断、非饱和

的竞争性垄断和饱和的竞争性垄断几种情况，
见表 ２．

表 ２　 短期视角下的分散化均衡结构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参数

空间
ｈ Ｍｒ ≤ Ｍｘ ＋ Ｍｙ

ｈ Ｍｒ ＞ Ｍｘ ＋ Ｍｙ

Ｍｒ ＝ １
Ｍｒ ＝ ２

ｈ ＜ ｈ∗ ｈ∗ ＜ ｈ ＜ Ｍ － １ ｈ ≥ Ｍ － １

分散化均衡 行业垄断（Ⅰ） 完全垄断（Ⅱ） 寡头垄断（Ⅲ） 非饱和的竞争性垄断（Ⅳ） 饱和的竞争性垄断（Ⅴ）

是否社

会最优
否 否 否

当
ｐ∗ｒ
ｐｘ

＞
ｐ∗∗
ｒ

ｐｘ
时，否；

否则，是
是

ｈ∗ ＝ （Ｍ － ２） { １ － １

２ １ － ｋ２
ｋｒ

( )
０． ５

[ ] Ｍ － ２
２ ｋｒ ０． ５ ｋ１ ０． ５ ＋ １( )

}
ｐ∗ｒ
ｐｘ

由方程 αｘ
２ ｋ２

Ｍ － １ － ｈ
Ｍ － １ ＋ αｘ －

ｐ∗ｒ
ｐｘ

ｒ
ｋｒ

( )
２
ｋｒ

ｈ
Ｍ － １ ＝ ｋ１

ｐ∗ｒ
ｐｘ

( )
２
ｈ２ ｒ２ 所确定．

ｐ∗∗
ｒ

ｐｘ
＝

αｘｋｒ

（ｋ１ ｋｒ） ０． ５ Ｍ － ２
２ ｒ ＋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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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行业垄断

当 ｈ Ｍｒ ≤ Ｍｘ ＋ Ｍｙ 时，由于交易服务生产能

力小于等于社会的交易需求，数量为 ｈ Ｍｒ 的最终

消费品生产者能够获得交易服务，剩余 Ｍ － （１ ＋

ｈ） Ｍｒ 的最终消费品生产者则无法获得交易服务，
且每个最终消费品生产者获得交易服务的机会相

等，为 ｐ１ ＝
ｈ Ｍｒ

Ｍ － Ｍｒ

．

分散化经济下，每个交易类平台提供者以相

对价格
ｐｒ

ｐｘ
（Ⅰ） 出售交易服务，交易类平台提供

者的效用为 Ｕｒ （Ⅰ） ，最终消费品生产者的效用

为 ＵＦＧ （Ⅰ） ，其中

ｐｒ

ｐｘ
（Ⅰ） ＝ [αｘ － αｘ

ｋ２

ｋｒ

æ
è
ç

ö
ø
÷

０． ５

] ｋｒ

ｒ ，

ＵＦＧ （Ⅰ） ＝ １
４ ｋ１ｋ２αｘαｙ ，

Ｕｒ （Ⅰ） ＝ １
４ ｋ２

１ ［αｘｋｒ － αｘ （ｋｒｋ２） ０． ５］ ２ αｙ

αｘ
ｈ２

对比表 １ 可知，此时最终消费品生产者的效

用与商品分工时一致，商品—交易服务分工带来

的收益全部为交易类平台提供者所得． 平台可将

价格提升至使最终消费品生产者效用不低于直接

交易时的水平，此时的价格为最高垄断价格．
在交易服务生产能力不足时，即使有无数个

交易服务生产者，依然存在垄断利润，称为交易类

平台的行业垄断． 显然，行业垄断时交易类平台提

供者和最终消费品生产者的效用不相等，因此不

满足社会最优．
３． ２　 完全垄断

当 ｈ Ｍｒ ＞ Ｍｘ ＋Ｍｙ 时，交易类平台的交易服务

生产能力大于社会的交易需求． 本文仅讨论 Ｍｒ ＝
１ 和 ２ 的情况，其余情况可据此做出合理推断．

当Ｍｒ ＝ １ 时，只有唯一的生产 －消费者生产交

易服务，分散化经济下，交易服务市场被完全垄断．

平台将以
ｐｒ
ｐｘ

（Ⅱ） 的价格向所有最终消费品生产者

提供交易服务，平台提供者的效用为 Ｕｒ （Ⅱ） ，最终

消费品生产者的效用为 ＵＦＧ （Ⅱ），其中

ｐｒ

ｐｘ
（Ⅱ） ＝ [αｘ － αｘ

ｋ２

ｋｒ

æ
è
ç

ö
ø
÷

０． ５

] ｋｒ

ｒ ，

ＵＦＧ （Ⅱ） ＝ １
４ ｋ１ｋ２αｘαｙ ，

Ｕｒ （Ⅱ）＝ １
４ ｋ２１ ［αｘｋｒ －αｘ （ｋｒｋ２）０． ５］２ αｙ

αｘ
（Ｍ－１）２

与行业垄断时一致，交易服务的均衡价格为

最高垄断价格，最终消费品生产者的效用与商品

分工时一致，商品—交易服务分工带来的所有收

益均为平台提供者所得．
此时平台提供者唯一，将获得更大的超额垄

断利润，称为交易类平台的完全垄断． 显然，完全

垄断时平台提供者和最终消费品生产者的效用不

相等，因此该分散化经济的均衡解不是社会最优．
３． ３　 寡头垄断

当 ｈ Ｍｒ ＞ Ｍｘ ＋ Ｍｙ 且Ｍｒ ＝ ２ 时，分散化经济

中，平台决定交易服务价格时需要考虑（潜在）竞
争对手的价格策略． 最终消费品生产者优先向价

格低的平台购买交易服务，其交易服务出售完后，
剩余最终消费品生产者才向价格高的平台购买交

易服务；当两者价格相等时，两平台平分市场． 根
据交易服务非竞争性的强弱，分散化均衡可能出

现三种情况：
当 ｈ ＜ ｈ∗ 时（ ｈ∗ 见表 ２），有两个平台为所

有消费者提供交易服务，

其中一家平台的交易服务价格为
ｐｒＡ

ｐｘ
（Ⅲ），

数量 为 ｈ 的 最 终 消 费 品 生 产 者 的 效 用 为

ＵＦＧＡ （Ⅲ） ． 另 一 家 平 台 的 交 易 服 务 价 格 为

ｐｒＢ

ｐｘ
（Ⅲ） ，数量为Ｍ － ２ － ｈ 的最终消费品生产者

的效用为 ＵＦＧＢ （Ⅲ） ，两个平台提供者的效用为

Ｕｒ （Ⅲ） ，其中

ｐｒＢ
ｐｘ

（Ⅲ） ＝ [αｘ － αｘ
ｋ２
ｋｒ

æ
è
ç

ö
ø
÷

０． ５

] ｋｒ
ｒ ，

ｐｒＡ
ｐｘ

（Ⅲ） ＝ [αｘ － αｘ
ｋ２
ｋｒ

æ
è
ç

ö
ø
÷

０． ５

] ｋｒ
ｒ
Ｍ － ２ － ｈ

ｈ ，

Ｕｒ （Ⅲ） ＝ １
４ ｋ２１ [αｘｋｒ － αｘ （ｋｒｋ２）０． ５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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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ｙ

αｘ
（Ｍ － ２ － ｈ）２

ＵＦＧＢ （Ⅲ） ＝ １
４ ｋ１ｋ２αｘαｙ ，

ＵＦＧＡ （Ⅲ） ＝ １
４ ｋ１ｋ２αｘαｙ

Ｍ － ２ － ｈ
ｈ( )

２

此时，相较于完全垄断和行业垄断，一部分

（数量为 ｈ）的交易服务的价格低于最高垄断价

格，对应的最终消费品生产者的效用高于商品分

工时的效用，剩余部分则与完全垄断和行业垄断

时一致，最终消费品生产者的期望效用高于商品

分工时的效用，称为交易类平台的寡头垄断． 另有

Ｕｒ （Ⅲ）＞Ｍ－２－ｈ
Ｍ － ２ ＵＦＧＢ （Ⅲ） ＋ ｈ

Ｍ － ２ＵＦＧＡ （Ⅲ） 即交

易类平台提供者的效用大于最终消费品生产者的期

望效用，因此该分散化经济的均衡解不是社会最优．
３． ４　 非饱和的竞争性垄断

当 ｈ Ｍｒ ＞ Ｍｘ ＋ Ｍｙ，Ｍｒ ＝ ２ 且 ｈ∗ ≤ ｈ ＜ Ｍ －
１ 时，分散化经济下，只有一个平台为数量为 ｈ 消

费者提供交易服务，对应的最终消费品生产者的

效用为 ＵＦＧ（ －ｉ） （Ⅳ）；其余 Ｍ － １ － ｈ 的最终消费

品生产者无法获得交易服务，对应的效用为

ＵＦＧｉ （Ⅳ）；交易服务价格为
ｐｒ

ｐｘ
（Ⅳ） ，平台提供

者的效用为 Ｕｒ （Ⅳ） ． 其中

ｐｒ

ｐｘ
（Ⅳ） ＝

ｐｒ

ｐｘ

∗

，

Ｕｒ （Ⅳ） ＝ １
４ ｋ２

１
ｐｒ

ｐｘ

∗
æ
è
ç

ö
ø
÷

２ αｙ

αｘ
ｈ２ ｒ２ ，

ＵＦＧｉ （Ⅳ） ＝ １
４ ｋ１ｋ２αｘαｙ

ＵＦＧ（ －ｉ） （Ⅳ） ＝ １
４ ｋ１

αｙ

αｘ
αｘ －

ｐｒ

ｐｘ

∗ ｒ
ｋｒ

æ
è
ç

ö
ø
÷

２

ｋｒ

其中
ｐｒ

ｐｘ

∗

见表 ２． 此时有

Ｕｒ （Ⅳ）＝Ｍ－１－ｈ
Ｍ － １ ＵＦＧｉ （Ⅳ）＋ ｈ

Ｍ－１ＵＦＧ（ －ｉ） （Ⅳ） 即平

台提供者的效用等于最终消费品生产者的期望效

用． 此时分散化经济中只有唯一的交易类平台，在
形式上具备垄断的特征，但实质不能影响价格，唯
一交易类平台提供的交易服务不能覆盖所有最终

消费品生产者，称为非饱和的竞争性垄断． 尽管非

饱和的竞争性垄断存在不满足社会最优性的可

能，具体情况见表 ２，但由于平台提供者不存在超

额利润，本文不对这种情况进行深入讨论．
３． ５　 饱和的竞争性垄断

当 ｈ Ｍｒ ＞ Ｍｘ ＋ Ｍｙ ，Ｍｒ ＝ ２ 且 ｈ≥Ｍ － １ 时，
分散化均衡为一个平台为所有最终消费品生产者

提供交易服务． 交易服务价格为
ｐｒ

ｐｘ
（Ⅴ） ，所有

生产 －消费者的效用均为 Ｕ （Ⅴ） ． 其中

ｐｒ

ｐｘ
（Ⅴ） ＝

αｘｋｒ

（ｋ１ｋｒ） ０． ５（Ｍ － １） ｒ ＋ ｒ
，

Ｕ （Ⅴ）＝ １
４ ｋ２１αｘαｙ [ ｋｒ

（ｋ１ｋｒ）０． ５（Ｍ－１） ＋１ ]
２

（Ｍ－１）２

此时分散化经济中只有唯一的平台，在形式

上具备垄断的特征，但实质上不能影响价格，唯一

平台提供的交易服务能够覆盖所有最终消费品生

产者，称为饱和的竞争性垄断． 可以证明，该分散

化均衡满足社会最优性．
由于存在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平台只能以

社会最优价格提供交易服务． 其原因在于，交易服

务的非竞争性使两个平台提供者（其中一个是潜

在的）在博弈时均不能改变自身的产量，只能以

价格为策略进行市场竞争，此时的博弈是一个伯

川德价格竞争，两者通过市场竞争使均衡价格达

到没有超额利润的水平． 这为垄断的治理带来了

启示，下一节将对此进行讨论．
综上，可以得到命题 ３．
命题 ３　 短期视角下，交易类平台的行业垄

断、完全垄断和寡头垄断都会使平台提供者获得

超额利润，对用户的福利造成损害．
３． ６　 垄断的治理

从增加竞争对手和实行限定价格两个方面讨

论平台垄断的治理对策．
１）增加竞争对手． 对比完全垄断和饱和的竞

争性垄断两种情况可以发现，饱和的竞争性垄断

可以看作是为完全垄断的情况增加了一个潜在的

竞争对手． 因此，只需要给现有的完全垄断平台增

加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分散化经济下该平台的

自身利益最大化便会与社会利益最大化同步．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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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可以作为治理平台垄断的一个尝试方向．
当为寡头垄断的情况增加一个竞争对手，即

ｈ Ｍｒ ＞ Ｍｘ ＋ Ｍｙ ， ｈ ＜ ｈ∗ ，Ｍｒ ＝ ３ 时，分散化均衡

为两个交易类平台提供交易服务，覆盖所有最终

消 费 品 生 产 者． 交 易 服 务 的 价 格 为

ｐｒ

ｐｘ
ｈＭｒ ＞ Ｍｘ＋Ｍｙ，Ｍｒ ＝ ３，ｈ ＜ ｈ∗ ，所有生产 － 消费者的效用

均为 Ｕｒ ｈＭｒ ＞ Ｍｘ＋Ｍｙ，Ｍｒ ＝ ３，ｈ ＜ ｈ∗ ． 其中

ｐｒ
ｐｘ ｈＭｒ ＞Ｍｘ＋Ｍｙ，Ｍｒ ＝３，ｈ ＜ ｈ∗

＝
２αｘｋｒ

（ｋ１ｋｒ）０． ５（Ｍ － ２）ｒ ＋ ２ｒ
Ｕｒ ｈＭｒ ＞Ｍｘ＋Ｍｙ，Ｍｒ ＝３，ｈ ＜ ｈ∗

＝

１
４ ｋ２１αｘαｙ [ ｋｒ

（ｋ１ｋｒ）０． ５（Ｍ － ２） ＋ ２ ]
２
（Ｍ － ２）２

同样地，可以证明该均衡是社会最优的． 因
此，交易类平台的寡头垄断的情况下，增加一个潜

在的竞争对手也能实现社会最优．

行业垄断下，增加竞争对手即 Ｍｒ 增加时：当

ｈ Ｍｒ ≤Ｍｘ ＋Ｍｙ，
ｐｒ
ｐｘ

（Ⅰ），Ｕｒ （Ⅰ）和 ＵＦＧ （Ⅰ） 都不受

影响，单个最终消费品生产者获得交易服务的概

率 ｐ１ 将增加；当 ｈＭｒ ＞ Ｍｘ ＋ Ｍｙ 时，分散化均衡将

接近长期假设下的结构 ＸＹＲ，满足社会最优性．
因此，增加竞争对手使分散化均衡达到社会最优

的方法对行业垄断也适用． 需要注意的是，行业垄

断时需要增加竞争对手至交易服务生产能力充足

为止．
２）实行限定价格． 相对于最终消费品，交易

类平台的非竞争性使市场上交易服务的需求量和

供给量在一定范围内不随价格变化，具体地，当最

终消费品生产者在结构 ＸＹＲ 下的效用大于等于

在结构 ＸＹ 下的效用 ＵＦＧ ＸＹＲ≥ Ｕ ＸＹ 时，交易

服务的需求量等于单个平台交易服务的产量

ｒｄ ＝ ｒ ，否则交易服务的需求量为 ０，即

ｒｄ ＝
ｒ
ｐｒ

ｐｘ
≤ αｘ [１ － ｋ２

ｋｒ

æ
è
ç

ö
ø
÷

０． ５

] ｋｒ

ｒ

０　 　 其他

ì

î

í

ïï

ïï

同样地，当平台提供者在结构 ＸＹＲ 下的效用

大于在结构 ＸＹ 下的效用 Ｕｒ ＸＹＲ≥ Ｕ ＸＹ 时，
交易服务的供给量等于其产量，否则交易服务的

供给量为 ０，即

ｒｓ ＝
ｒ
ｐｒ

ｐｘ
≥ ｋ２

ｋ１

æ
è
ç

ö
ø
÷

０． ５ αｘ

ｈｒ

０　 　 其他

ì

î

í

ïï

ïï

因此，交易服务的供给量和需求量在价格区

间 [ ｋ２

ｋ１

æ
è
ç

ö
ø
÷

０． ５ αｘ

ｈｒ，αｘ [１ － ｋ２

ｋｒ

æ
è
ç

ö
ø
÷

０． ５

] ｋｒ

ｒ ] 内保持不

变，这为平台垄断的治理带来了新的方向，社会计

划者可以通过实行限定价格的方法，使分散化均

衡达到社会最优．
在交易类平台行业垄断、完全垄断和寡头垄

断的情况下，如果社会计划者将交易服务的价格

分别限定为
ｐｒ

ｐｘ
（Ⅰ） ，

ｐｒ

ｐｘ
（Ⅱ） 和

ｐｒ

ｐｘ
（Ⅲ） ，分

散 化 均 衡 便 会 满 足 社 会 最 优 性． 其 中，

ｐｒ

ｐｘ
（Ⅰ） 由下面第一个方程所确定

ｐ１

αｘ
[αｘ －

ｐｒ

ｐｘ
（Ⅰ） ｒ

ｋｒ
]
２

ｋｒ ＋ （１ － ｐ１）αｘｋ２ ＝

　 　 [ ｐｒ

ｐｘ
（Ⅰ） ]

２ ｋ１

αｘ
ｈ２ ｒ２

ｐｒ

ｐｘ
（Ⅱ） ＝

αｘｋｒ

（ｋ１ｋｒ） ０． ５（Ｍ － １） ｒ ＋ ｒ

ｐｒ

ｐｘ
（Ⅲ） ＝

αｘｋｒ

（ｋ１ｋｒ） ０． ５ （Ｍ － ２）
２ ｒ ＋ ｒ

综上，可以得到命题 ４．
命题 ４　 短期视角下，在交易类平台行业垄断、

完全垄断和寡头垄断的情况下，增加竞争对手和实

行限定价格的策略都能使分散化均衡达到社会

最优．
例如，在外卖行业中，同时存在美团和饿了么

两家平台，它们之间的互相竞争使得交易服务的

费用（无论是对商户还是对用户）不会达到垄断

或者寡头垄断的水平，虽然这个例子不属于“存
在潜在的竞争对手”，但可以看作是潜在的竞争

对手进入市场后的结果． 又如，中国知网在受到反

垄断处罚后，推行的整改方案中有“用户的学术

文献数据库服务实际成交价格三年内下调 ３０％
以上，降价不降低服务质量． ”便可以视为实行限

定价格的一个案例．
实际应用中，两种方法的使用都存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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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增加竞争对手的方法产生作用需要较长的

一段时间，实行限定价格的方法需要政策制定者

掌握平台的成本和供给能力等信息． 政策制定者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结合使用两种方法，对交易类

平台的垄断行为进行限制：尽管政策制定者不能

获取交易类平台的所有信息以确定社会最优价

格，实行限定价格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交易类

平台的超额利润，并增加最终消费品生产者的福

利；同时，支持培养潜在的竞争对手，给现有交易

类平台提供者以压力使其不能定价过高．

４　 数值模拟

本节将利用数值模拟对前两节理论分析推导

出的结论进行检验，所选择的参数必须满足模型

的基本设定． 具体地，生产者交易效率系数 ｋ２ 和

消费者交易效率系数 ｋ１ 在 ０ ～ １ 之间，生产具有

专业化经济效应 ａ ＞ １，通过购买交易服务得到提

升后的生产者交易效率系数小于 １， 即 ｋ２ ＋
（１ － Ｃ） ａ ＜ １． 基于这些要求，本文选择这样的

一组 参数 αｘ ＝ ２， αｙ ＝ ３， ｋ１ ＝ ０． ９，ｋ２ ＝ ０． ８４，

Ｍ ＝ １ ０００，ａ ＝ ２，Ｃ∈（０． ６，１），ｈ ＞ １， Ｍｒ ∈Ｎ ＋ ．
其中，前六个参数在所有的模拟中保持不变，后三

个参数将在不同的模拟中选择不同的数值或者在

给定的区间范围内变动． 短期视角下的模拟使用

所有参数，长期视角下的模拟不使用参数 Ｍｒ ．
４． １　 长期假设下的检验

在长期假设对应的模型下，令 ｈ ＝ １００，Ｃ 从

０． ６ 变化至 ０． ９９，可得到图 ２（ ａ）所示的模拟结

果． 令 Ｃ ＝ ０． ９，ｈ 从 １００ 变化至 ３００，可得到

图 ２（ｂ）所示的模拟结果． 令 Ｃ ＝ ０． ９，ｈ 从 ２００ 变

化至 ８００，可得到图 ２（ｃ）所示的模拟结果．
图 ２（ａ）中，横轴、纵轴分别表示学习成本和效

用水平，曲线、直线分别表示结构 ＸＹＲ、结构 ＸＹ 对

应的效用水平的变化，实线部分表示一般均衡时的

效用变化，虚线部分不会出现在一般均衡中． 图 ２
（ｂ）中，横轴表示交易服务的非竞争性，图形中其他

部分的解释与图 ２（ａ）一致． 从图 ２（ａ）和图 ２（ｂ）中
可以看出，随着学习成本的减少和非竞争性的增强，
一般均衡结构将由结构 ＸＹ 变为结构 ＸＹＲ，即社会

分工将从商品分工发展为商品—交易服务分工．图２
（ｃ）中，横轴、纵轴分别表示交易服务的非竞争性和

生产交易服务的人数．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非竞争

性的增强，生产交易服务的人数将减少，当非竞争性

足够大时，少数几个（甚至一个）生产 －消费者提供

的交易服务便足以满足社会需求．

（ａ）

（ｂ）

（ｃ）

图 ２　 长期假设下的模拟结果

Ｆｉｇ． 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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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短期假设下的检验

１）行业垄断的情况． 在短期假设对应的模型

下，令 Ｃ ＝ ０． ８，Ｍｒ ＝ ５，ｈ从 １００ 变化至 ２００，可得

到图 ３（ａ） 的模拟结果． 令 Ｃ ＝ ０． ８， ｈ ＝ １００， Ｍｒ

从 ５ 变化至 １２，可得到图 ３（ｂ）的模拟结果．

（ａ）

（ｂ）

图 ３　 交易类平台的行业垄断及其治理

Ｆｉｇ． 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图 ３（ａ）中横轴、纵轴分别表示交易服务的非

竞争性和最终消费品生产者的效用． 实线表示分

散化均衡解，虚线代表计划者最优解，实线总在虚

线下方，说明行业垄断下的分散化均衡不满足社

会最优性． 图中虚线上的圆点是实行限定价格下

的分散化均衡，全部落在虚线上说明行业垄断时

实行限定价格可以使分散化均衡达到社会最优．
图 ３（ｂ）中，横轴表示平台的数量，纵轴、实线和虚

线的意义与图 ３（ａ）一致． 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

竞争对手的增加，当行业垄断依然存在时 （Ｍｒ ＜
１０），分散化均衡下最终消费品生产者的效用没

有变化，不满足社会最优性；当行业垄断的条件不

再满足时（Ｍｒ ≥１０）， 实线与虚线重合，这印证了

增加竞争对手至行业垄断的条件不再满足时，分
散化均衡将达到社会最优．

２）完全垄断的情况． 在短期假设对应的模型

下，令 Ｃ ＝ ０． ８ ， Ｍｒ ＝ １ 或 ２，ｈ 取 ｈ ＞ Ｍ － Ｍｒ 的

任意数值，可得到图 ４ 的模拟结果．

图 ４　 交易类平台的完全垄断及其治理

Ｆｉｇ． ４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图 ４ 中横轴为平台的数量，为 １ 或 ２，纵轴是

最终消费品生产者的效用． 圆点表示分散化均衡

解，虚线表示计划者最优解，“∗”表示实行限定

价格时的分散化均衡解． 当 Ｍｒ ＝ １ 时，分散化均

衡解对应的效用水平在社会最优解对应的效用水

平之下，说明完全垄断时的分散化均衡不满足社

会最优． “∗”落在虚线上，说明实行限定价格可

以使完全垄断情况下的分散化均衡达到社会最

优． Ｍｒ ＝ ２ 时，表示分散化均衡的圆点落在虚线

上，说明增加一个竞争对手便可以使完全垄断情

况下的分散化均衡达到社会最优．
３）寡头垄断的情况． 在短期假设对应的模型

下，令 Ｃ ＝ ０．８ ，Ｍｒ ＝ ２，ｈ从９００变化至１ １００，可得

到图５（ａ） 的模拟结果．令Ｃ ＝ ０．８，Ｍｒ ＝ ２或３，ｈ从

９００ 变化至 ９４９，可得到图 ５（ｂ）的模拟结果．
图 ５（ａ）中，横轴、纵轴分别表示交易服务的

非竞争性和最终消费品生产者的效用，实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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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化均衡解，虚线是社会最优解． 图中的实线和

虚线各有三段，后两段中实线与虚线完全重合． 在
ｈ 的数值在 ９００ ～ ９４９ 之间时，对应的平台市场结

构为寡头垄断，实线在虚线之下，说明寡头垄断时

的分散化均衡不满足社会最优． 第二、三段实线

（虚线）分别对应非饱和的竞争性垄断和饱和的

竞争性垄断，实线与虚线重合说明满足社会最优

性． 图 ５（ｂ）中的横轴、纵轴、实线和虚线所表示的

意义与图 ５（ａ）一致，在当前 ｈ 的变化范围内，市
场结构为寡头垄断． 图中圆点表示实行限定价格

时分散化均衡，“∗”表示 Ｍｒ ＝ ３ 时的分散化均

衡． 圆点与“∗”都落在虚线上，说明寡头垄断时

实行限定价格和增加竞争对手均能使分散化均衡

达到计划者最优．

（ａ）

（ｂ）

图 ５　 交易类平台的寡头垄断及其治理

Ｆｉｇ． ５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ｌｉｇｏｐｏｌ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５　 结束语

本文将互联网平台划分为交易类平台和非交

易类平台，并将交易类平台确立为研究对象，指出

交易类平台提供的交易服务在一定范围内是具备

非竞争性的，并定义了非竞争性的上限，将非竞争

性引入现有的新兴古典框架下的交易服务中间商

模型，通过分析说明了社会分工从自给自足———
商品分工———商品—交易服务分工的自然演化趋

势，且当交易服务的非竞争性足够大时，少数几家

（甚至一家）企业提供的交易服务便足够全社会

使用，由此解释了交易类平台的产生． 此外，本文

证明了在生产 －消费者可以自由进出交易服务生

产部门的长期假设下，分散化经济的均衡是社会

最优的．
交易类互联网平台的产生使交易服务的生产

高度集中，这也为垄断创造了条件． 在生产 －消费

者无法自由进出交易服务生产部门的短期视角

下，本文对交易类平台的垄断行为进行了讨论，并
将垄断分为交易类平台的行业垄断、完全垄断、寡
头垄断、非饱和的竞争性垄断和饱和的竞争性垄

断几种情况，其中前三种情况均会对最终消费品

生产者造成福利损失．
由于交易服务的非竞争性使交易类平台提供

者在一定的价格区间内不会改变产量，社会计划

者可以通过增加潜在竞争对手和实行限定价格的

方法使分散化均衡达到社会最优水平． 交易服务

的非竞争性使平台之间的竞争类似于伯川德价格

竞争，在完全垄断和寡头垄断的情况下，只需要一

个潜在的竞争对手，现有企业便会失去所有的超

额利润，尽管现实情况更为复杂，这依然具备较高

的可行性． 数值模拟结果验证了上述结论． 本文的

研究从新的视角构建了交易类平台的理论基础，
强调了非竞争性在交易类平台产生和运行过程中

的作用，同时也为平台反垄断提供了新的启示和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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